
上海碳市场高级交易主体资格申请书

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：

根据《上海市碳排放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碳市场交易规则》、

《上海碳市场交易主体管理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向贵所申请高

级交易主体资格，请予核准。

本机构承诺：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海碳市场交易规则

及其他实施细则，接受交易所的管理。所提交的文件和有关附件

真实、有效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包含虚假或者误导性陈述，复印文

本与原件一致，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所引发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机构名称：

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/签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